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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35 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事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2 年 8 月 25 日下午 2 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第 35 屆第 16 次董事會議事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。 

二、112 年 7 月份重要財務業務報告。 

三、112 年 7 月檢核業務報告。 

四、111 年度營業決算業奉審計部審定，謹檢奉損益計算審定表（附淨利增

減計算表）、盈虧撥補審定表、盈虧審定後現金流量表與資產負債表各 1

份。 

叁、討論事項：  

一、案  由：經營投資委員會審查提交「高雄學府循環住宅投資計畫」辦理

第二次修正計畫(預算追加)，請核議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經營投資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中彰區處溪州學苑，辦理整棟公開標

租，請核議。 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本公司與廣九物流(股)公司簽訂溪湖物

流中心「協助經營契約」將於本(112)年 10 月底履約期滿不再續

約，本案後續擬依「固定資產管理作業要點」7.6.4 規定辦理房

地標租(彰化縣溪湖鎮忠工路 321 號)，契約期間 10 年，得續約 1

次，請核議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溪湖物流中心營運，過往係採協助經營方式進行，與合作廠商自

91 年起歷經公開招標及續約 1 次，至今(112)年 10 月期滿，契約

期間雙方合作營運順遂；然因契約中載明不得續約，爰研提本案

重新辦理標租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本案基地面積 20,663 ㎡(含廠房面積 10,300.62 ㎡約 3,116 坪)，建

蔽率 70%，為提高土地建蔽率(目前使用約 50%)，在不影響現有

營運廠房之車輛進出動線下，將原基地面積(履約標的)縮減為

18,359 ㎡，分割出之 2,304 ㎡已與中彰區處達成共識，另領用該



 2 

區處臨旁土地計 671 ㎡，合計 2,975 ㎡辦理設定地上權增建物流

倉庫之規劃，因事涉法定空地檢討及地號分割，將另案辦理。 

(三)為達公司效益最大化，依旨述要點以市場價格評估，「實價登錄

系統」查詢鄰近場域資料分析，依此基準試算本案年租金、浮動

租金及固定租金。 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四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擬修訂土地活化促進方案第 5 點，刪

除實施 2 年需重新檢討之限制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 

(一)土地活化促進方案(下稱促進方案)歷次修訂情形： 

1、106 年 9 月董事會核定通過，實施期間 2 年(自 106 年 10 月 1

日~108 年 9 月 30 日止)，期滿或必要時重新檢討。 

2、108 年 8 月及 110 年 6 月董事會通過續行 2 年，實施期間分

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及 112 年 9 月 30 日止。 

3、110 年 12 月董事會通過修訂第 2.1 點，增列閒置 5 年以上之

建地須於 1 年內辦理公開招標程序經 2 次流標方可適用促進

方案。 

(二)執行成效： 

促進方案實施期間(自 106 年 10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)，

已活化閒置 5年以上之建地約 57.56公頃(設定地上權 74案 45.24

公頃，標租 103 案 12.32 公頃)，增加公司租金及權利金收入。 

(三)經檢討促進方案對活化長期閒置建地具有成效，為持續活化長期

閒置建地(截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，仍有 215.72 公頃)，擬修訂

促進方案第 5 點，刪除實施 2 年需重新檢討之限制，以作為常態

性措施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五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8 月份擬土地出租

政府機關 1 宗、招標設定地上權案件 7 宗，共 8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1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各宗依土地資源委員會

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六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8 月份擬房地標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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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 1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2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

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七、案  由：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 112 年 8 月份擬出售土地

案件 11 宗，請核議。  

說  明：如附表 3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，各宗依土地資源委員會

審查決議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附表 1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台南區處 
臺南市安定區港口
段 244-2 地號等 3
筆 

19,000.00 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 出租政府機關 

2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雄
段 38 地號 

406.67 第四種住宅區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臺南市善化區灣裡
段 582 地號 

361.47 
一般農業區甲種建
築用地 

招標設定地上權 

3 台南區處 

臺南市善化區灣裡
段 580 地號等 5 筆 

1,369.46 一般農業區交通用地 一併出租 

4 屏東區處 
屏東縣屏東市大溪
段 766 地號 

2,571.42 
一般農業區甲種建
築用地 

招標設定地上權 

5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-18 地號 

2,101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6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-17 地號 

2,164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7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-15 地號 

2,383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

 4 

8 高雄區處 
高雄市仁武區仁新
段 1-21 地號 

2,052.00 產業專用區(產 1) 招標設定地上權 

 

附表 2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辦理方式 

1 中彰區處 

南投縣埔里鎮忠言
段 208 地號等 12 筆
(含地上建物等固定
資產) 

42,737.27 乙種工業區 房地標租 

 

附表 3 

宗號 單位別 土地標示 
面積 
(㎡) 

使用分區 出售方式 

1 台南區處 
臺南市新化區頂山腳
段 1297-1地號等 4筆 

852.00 
特定農業區農牧用
地及交通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作業要點 7.2.2.1
買受人為政府機
關之規定。 

2 台南區處 
臺南市學甲區文衡段
33-2 地號等 22 筆 

11,894.48 
道路用地、特定農業
區交通用地及水利
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作業要點 7.2.2.1
買受人為政府機
關之規定。 

3 高雄區處 
高雄市路竹區環球段
238 地號內 

280.4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作業要點 7.2.2.1
買受人為政府機
關之規定。 

4 花東區處 
臺東縣台東市康樂段
952 內地號等 12 筆 

9,682.89 

特定農業區農牧用
地、河川區農牧用
地、特定專用區交通
用地及農牧用地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 作 業 要 點
7.2.2.1 買受人為
政府機關之規定。 

5 高雄區處 

高雄市路竹區營前段
663 地號等 2 筆(分 2

案) 

1,141.50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6 高雄區處 

高雄市內門區東埔段
830 地號等 2 筆(分 2

案) 

7,622.02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 

7 高雄區處 

高雄市大寮區上寮北
段 232地號等 4筆(分
2 案) 

245.08 農業區 標售 

8 高雄區處 
高雄市大寮區會結北
段 361 地號等 2 筆 

528.38 
住 宅 區 ( 建 蔽 率
60%、容積率 200%) 

標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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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屏東區處 
屏東縣鹽埔鄉彭北段
143 地號等 3 筆 

2,289.52 
一般農業區農牧用
地及水利用地 

標售 

10 高雄區處 
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
段 1474 地號 

10.00 

第三之一種住宅區
(建蔽率 60%、容積
率 240%)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 作 業 要 點
7.2.2.6 畸零地經
地方主管建築機
關認定，有與鄰地
合併建築使用必
要者，得讓售與鄰
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11 花東區處 
花蓮縣花蓮市福安段
279 地號 

47.00 

第一種商業區(建蔽
率 80% 、 容 積 率
380%) 

讓售，符合本公司
土地出售及被徵
收 作 業 要 點
7.2.2.6 畸零地經
地方主管建築機
關認定，有與鄰地
合併建築使用必
要者，得讓售與鄰
地所有權人之規
定。 

 

 


